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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觊觎、强占我钓鱼列屿
Ξ

的历史考析
——再质奥原敏雄教授

吴天颖

从 14世纪至 19世纪中叶,中国及琉球大量历史文献记载证

明,中国人民原始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列屿,并在明代将其纳入中国

版图。至于日本方面, 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,唯一涉及钓鱼列屿的

著述,即是日本天明五年 (1785 年)仙台人林子平所撰《三国通览

舆地路程全图·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》①,不仅将钓鱼台、黄

尾山 (黄尾屿)、赤尾山 (赤尾屿)的设色与中国大陆完全保持一致,

而且明确地把它们画在中国海域之内,“提及钓鱼台、黄尾屿、赤尾

屿为中国领土”。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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Ξ

①

② 琉球政府:《尖阁列岛の领有权について》, 1970年 9月 17日。

日本天明五年刊本,藏日本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。林氏此图虽系私人著作,但因
内容翔实,故为其后明治时代官方奉为圭臬,例如, 19世纪 70年代,“在美、日两
国就小笠原群岛归属问题进行交涉时, (《三国通览舆地路程全图》中)《无人岛大
小八十余山之图 (小笠原)》,就成为日本强有力的佐证材料”(见前引高桥庄五郎
书,第 199页)。

钓鱼列屿系由 5个无人居住的岛屿 (钓鱼屿、黄尾屿、赤尾屿、南小岛、北小岛)及
3个无植物覆盖的小礁 (冲南岩、冲北岩、飞濑)所组成。位于北纬 25°44′(南小岛
南端)至 25°56′(黄尾屿北端)、东经 123°30′(钓鱼屿西端)至 124°34′(赤尾屿东
端)之间的东海大陆架上,总面积约 6. 32平方公里。钓鱼屿、黄尾屿及赤尾屿等
岛屿,均系由中国方面命名,且为古代琉球及日本所长期沿用,甚至直到 1995年
2月,在日本防卫厅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的“防卫厅资料”中,仍然是依样画
葫芦地沿用了中国岛名黄尾屿及赤尾屿 (见日本 1996年《政治经济总览》,载《前
卫》月刊 1996年 5月临时增刊第 109页,转引自钟严:《论钓鱼岛主权归属》,载
1996年 10月 18日《人民日报》)。“屿”字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汉文烙印,“在日本,
根本没有称为‘屿’的� ¾”(见高桥庄五郎:《尖阁列岛®—¨》,日本青年出版社
1978年版,第 53页)。遵循“名从主人”的原则,本文均统称其为“钓鱼列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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钓鱼列屿是中国的领土,这原是不争的事实,但日本挂头牌的

“尖阁列岛 (即钓鱼列屿)专家”奥原敏雄教授却宣称,他“试图通过

明确尖阁列岛及其有关史实,并从历史的观点出发,来论证该列屿

不能作为中国的领土处理。同时感到有必要纠正部分人所持错误

的历史理解,以明确其真正的事实”。① 于是乎, 1972年 3月 8日,

日本外务省以《关于尖阁诸岛的领有权问题》为题,正式发表了官

方主张:

尖阁诸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 18 年以后, 以透过冲绳县当局等方

法,并经再三的实地调查,慎重确认该地不单是无人岛,而且也没有清

国统治所及的迹象,然后内阁才以明治 28年 1月 14日决议于该地建

设标志,正式编入我国领土。

自此之后,该群岛在历史上始终是构成我国领土南西诸岛的一部

分, 而不是包含在基于明治 28年 5月生效的《马关条约》第二条,得自

于清国割让的台湾及澎湖群者。②

针对这种说法, 1997年 5月 22日,笔者在和日本民族派代表

团人士讨论钓鱼列屿归属问题时,曾经提出以下 3点: 甲午战前,

日本明治政府的有关人士,果真坦然认为钓鱼列屿是“无主岛”吗?

日本政府 1895年 1月 14日所谓“内阁决议”,端的符合国际法上

“先占”的原则吗?当年日本之侵占钓鱼列屿,纯然与甲午战争——

《马关条约》毫无瓜葛吗? 那天由于时间所限,未能畅所欲言,本文

拟对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一番考察。

一 从“1879年日本对尖阁列岛开始抱有领有意识”论谈起

1972 年,由奥原敏雄氏执笔、署名“尖阁列岛研究会”所撰《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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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译文转引自张启雄:《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问题——日本领有主张的国际法验
证》,载台北《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 22期。

奥原敏雄:《明代および清代における尖阁列岛の法的地位》,载《冲绳》季刊 1972
年第 63号,《尖阁列岛特集第二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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阁列岛与日本领有权》一文,强调指出:“1879 年刊行的松井忠兵

卫所撰英文《大日本全图》上,就已印上了尖阁列岛各岛屿的名称,

清楚表示它是属于日本的领土。”①此说可谓抵牾百出。首先,奥原

自注中言及:“在这地图上使用了和平山⋯⋯和平山就是钓鱼岛。”

可见该图作者松井忠兵卫是照抄并沿袭了英国人的错误,张冠李

戴地把钓鱼屿同其迤西的花瓶山即和平山混为一谈了。② 仅凭一

纸连岛名都搞不清楚的私人地图,就硬要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列

屿画入当时其本身归属尚为悬案的琉球③,岂非滑天下之大稽! 此

其一;其二,倘若果真如此这般,麻烦却出来了:既然钓鱼列屿早在

1879 年就已“清楚表明它是属于日本的领土”, 成为日本囊中之

物,又何劳其须待 16年后即 1895年 1月 14 日才将该列屿入帐?

这岂非伤了“无主土地”之筋,动了“先占法理”之骨!

奥原敏雄教授大概也察觉了这个天大的漏洞,于是不得不改

弦更张说道:“作为先占法理的前提,即先占对象的地域,必须是不

属于任何国家领土的无主地。我国是明治 28年将尖阁列岛编入领

土的,不用说在这以前它不是我国领土。然而,这并不能说我国对

尖阁列岛完全没有领有的意图、没有对这块地域作为领土的关心。

间接地表明我国的领有意图,可以说从明治 12年 (1879)就已经开

始了,内务省地理局按正式规格绘制的地图 (指《大日本府县分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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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清光绪五年 (1879) ,日本派遣军队,对原来与中、日均有封贡关系的琉球,片面强行
“废藩置县”,从而引发了琉球向清朝求援、清朝向日本提出抗议的“琉案”。

井上清先生最早提出:“如果让我推测的话,‘Hoap in2Su’这一名称是西洋人把从钓
鱼岛往西的第二个岛屿——花瓶屿 (H uap in2Su)的中国音错误地用在钓鱼岛上。”
见《“尖阁列岛”——钓鱼诸岛の史的解明》第 8章《附注》,日本现代评论社 1972年
版; 参见英慧译:《钓鱼列岛的历史和主权问题》,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0 年
版,第 72页。台北张启雄先生进一步阐明:“称钓鱼台为和平屿 (山) ,皆是起因于误
认误译花瓶屿的缘故”,“事实上,花瓶屿 (或称和平屿, 闽南发音略同) ,乃另有其
岛,其位置在钓鱼台屿之西,台湾岛之北。日本因对中国历史地理不清楚之故,误
将发音略同的钓鱼台屿和花瓶屿混为一谈。”见前引《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问
题》。

载《冲绳》季刊 1972年第 63期,《尖阁列岛特集第二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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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》)中,有的地方便将尖阁列岛作为冲绳县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岛

记载下来了。”① 显而易见,从“属于日本的领土”一变而为“领有的

意图”和“关心”,证明日本所谓“固有领土”之说,不攻自破。在此,

奥原之所以打出《大日本府县分辖图》这张“王牌”,并且再三强调

它是由“内务省地理局按正式规格绘制的地图”云云,无非是要突

出该图作为“官方文书”的权威性。殊不知,拆穿所谓“将尖阁列岛

作为冲绳县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岛屿记载下来”的西洋景,真相正如

井上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:“其实《大日本府县分割图》的冲绳县地

图上,没有‘尖阁列岛’,只有‘尖阁群岛’,而且这个‘群岛’又是指

英文的‘坪纳库鲁诸屿’即‘尖头诸屿’(P innacle Islands)。该声明

故意要制造一种假象,使人认为今日之所谓‘尖阁列岛’这个名称

仿佛在当时已经有了,并且在地图上划归冲绳县属。这不过是琉球

政府的拙劣伎俩⋯⋯这张地图究竟在什么地方表明过领有‘尖阁

列岛’的意思呢!”②

日本竟然在 1879年才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列屿“抱有领有意

识”或“关心”,岂非白日做梦! 不过,汉语的词汇丰富得很,如果将

它们改用“觊觎”一词,倒是恰如其份、名实相副。“觊觎”者何?“非

分的冀图或希望”③ 之谓也。

二　《申报·台岛警信》与清政府的两项重要决策

平心而论,日本之“关心”包括钓鱼列屿在内的“台湾全岛及所

有附属各岛屿”,并非“开始”于 1879年。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,其

对外扩张的“大陆政策”的第一步,便是“南进”“征服”台湾;并在鲸

吞台湾全岛之前,首先蚕食位于琉球与台湾本岛之间的钓鱼列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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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《辞源》(修订本)第 4册,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,第 2858页。
见前引井上清《“尖阁”列岛——钓鱼诸岛の史的解明》第 8章。
奥原敏雄:《尖阁列岛领有权の根据》,载《中央公论》1978年 7月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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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老牌军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的惯技之一,就是首先将欲

攫取的目标,精心加工炮制为“无主土地”,然后进而“征服”之。在

1885 年图谋钓鱼列屿之前,早在清同治十三年 (1874 年)春,日本

就以两年前琉球人漂流至台湾被杀为藉口,公然宣告“台湾土著部

落为清国政权不及之地⋯⋯故视为无主之地”①, 于是天皇下令

“远征”台湾; 在 1895 年侵占钓鱼列屿之后, 光绪三十三年 (1907

年) ,日人西泽吉次纠集百余人,先行强占我国东沙岛,接着毁去我

国渔民在岛上的设施,赶走我国人民,然后宣布该岛系由他们“发

现”的“无主岛”,悍然将东沙岛篡改为“西泽岛”云云。由此可见,日

本政府之把中国领土“无主土地化”由来久矣,台湾本岛尚且在劫

难逃,又何止钓鱼列屿而已哉!

光绪十至十一年 (1884～ 1885年) ,中国处于西线在越南与法

国作战、东线在朝鲜与日本面临冲突的腹背受敌困境,特别是在福

州马江之战中,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,接着澎湖失守,台湾告急。

清政府不得不在 1885年 4月及 6月,先后签订了中日《天津会议

专条》和《中法越南条约》。惯于趁火打劫的日本明治政府,当然不

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,遂将侵占钓鱼列屿纳入侵华日程表,由内务

省秘密指令冲绳县大书记官森长义暗中派人前往钓鱼列屿“调

查”。

大致与此同时,出生于福冈县的商人古贺辰四郎移居琉球那

霸,从事海产品采集及出口业务,于 1884年航抵“久场岛 (指钓鱼

屿而非黄尾屿,笔者)”,发现岛上有大群俗称笨鸟的信天翁栖息,

以采集羽毛可获厚利,乃向冲绳县提出租借土地的申请,“但因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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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此系日本明治政府于 1874年 1月 29日,命外务大丞柳原前光、外务少丞郑永宁所
拟《台番处分要略》之开宗明义第一章,原件见《日本陆海军及其他政治机构档案精
选复制缩微胶卷目录》(Check list of M icrofilm Rep roductions of Selected A rch ives
of T he Japanese A rm y , N avy and O ther Governm ent A gencies, 1868—1945.

Geo rgetow n U niversity P ress W ash ington, D. C. 1959) , 明治七年海军省《台湾事
件辑录》第 2种, R 34. P. 4497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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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尚未判明上述久场岛是否为我邦所属”① 而未获批准。

日方这些见不得天日的鬼蜮行径,自然是暗地里偷偷进行的。

但是,正当他们的侵略魔爪刚刚伸向钓鱼屿,就立即被中国方面逮

个正着: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,即公元 1885年 9月 6日,上海

《申报》刊登了一条有如石破天惊的重要消息:

·台岛警信·《文汇报》登有高丽传来信息,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,

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,大有占踞之势。未悉是何意见,姑录之以俟后

闻。

这条消息中所说“台湾东北边之海岛”,指的就是钓鱼屿,此点

可从下节所引当年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密函的内

容得到证实。全文寥寥 54字,可谓字字千钧。标题大书特书《台岛

警信》,言简意赅,准确而鲜明地反映出钓鱼列屿是中国台湾省的

附属岛屿,该列屿危急就意昧着全台告警!

钓鱼列屿同整个台湾安危与共,近代台湾海防的强化又与清

代海军的发展息息相关。早在 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之后,清

政府便于次年 5月发布上谕,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,沈葆桢

督办南洋海防事宜; 11 月,还根据沈葆桢关于“移福巡抚驻台”的

建议,变通定为福建巡抚“冬、春驻台湾,夏、秋驻福州之制”。② 显

而易见,这是主要针对日本的侵台活动而采取的重要举措。

1885 年《中法越南条约》签订后,清政府惕于台湾战场的严重

失利,由军机处密封、交兵部捷报处以日行六百里廷寄直隶总督李

鸿章、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、两江总督曾国荃及兵部尚书

彭玉麟等,要求他们“各抒所见,确切筹议,迅速具报”。彭玉麟鉴于

“我之属国琉球已并于倭,越南复入于法,俄与日本又复垂涎朝鲜,

将造衅端”,主张“防海以保台为要”:“我有台湾,濒海数省可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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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《清实录·德宗实录》第 52册,中华书局 1987年版,第 322页。

见古贺辰四郎 1895年 6月 10日《官有地拜借申请书》,载《冲绳》季刊 1972年第 63
号。笔者按,古贺此次递交申请的时间,已值根据《马关条约》“台湾交接事宜完全
结束”一周之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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藩卫; 如失台湾, 则卧榻之侧, 任人鼾睡, 东南半壁必无安枕之

日。”① 左宗棠也从台湾“为七省门户,关系全局”的角度出发,建议

干脆“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,所有台、澎一切应办事宜,概归该

抚一手经理,庶事有专责,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”。②

于是,就在《申报·台岛警信》见报 37天之后,即当年九月初

六日 (10月 13日)这一天,慈禧太后连续发布了两道上谕。其一为

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:“着派醇亲王奕　总理海军事务,所有沿

海水师,悉归节制调遣”; 其二为将台湾由府升格为省:“台湾为南

洋门户,关系紧要,自应因时变通,以资控制。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

湾巡抚,常川驻扎,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。”③

清政府上述两大决策,引起了日本官方的强烈震动。当这两道

懿旨在《京报》公布之后,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岛田胤则,就曾立

即向外务卿井上馨禀报——此事在稍后的第贰拾玖号机密信内有

所透露:“《京报》前于 13日载有创设总理海军事务及台湾巡抚之

上谕,以上情形当即以办公便笺本第三十六号发出;本馆以第一百

一十四次回报状照誊如上,敬请鉴察。”④

那么,《申报·台岛警信》及清政府上述两项决策,究竟对于当

时钓鱼列屿的命运起到了什么作用呢?

三　钓鱼列屿系“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”,

为当时日本朝野有关人士所共识

·071·

①

②

③

④ 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编:《日本外务省档案目录》(1868～ 1945) ,华盛顿 1954 年版,
( Pho todup lication Service, L ib rary of Congress: " Check list of A rch ives In the
Japanese M in istry of Fo reign A ffairs, 1868～ 1945. "W ash ington : 1954)。M T 5. 1.
1. 9.

均见光绪十一年九月初六日《京报》。

左宗棠奏折,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,帝国主义侵略类; 转引自陈孔立主编:《台湾
历史纲要》,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6年版,第 297页。

彭玉麟:《彭刚直公奏稿》卷七,《海防善后事宜折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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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1885年日本首次图谋钓鱼列屿的经过,某些人士先后做

过不少手脚。对此,早在 1972年,井上清先生就曾尖锐地指出:日

方“力图把事情说成仿佛是这样: 1885年,冲绳县政厅在接到古贺

所提出的‘开发’钓鱼岛的申请以后,才向政府建议,将该岛据为日

本所有。然而事实绝非如此,而是内务省想据该岛为日本所有,首

先秘密指令冲绳县政厅对该岛进行勘查。”并且举出大量历史事实

为证。① 但是,直至 1984年,绿间荣教授依然睁着眼睛说瞎话:“明

治 18年 9月 22日,冲绳县知事派遣出云丸进行实地勘查,对于可

否在尖阁列岛建立国标,向内务省提出申报请示。”② 顺便说明,早

在 70 年代初,中国就有学者指出:“日本自明治四年 (1871 年)废

藩置县后,各县设行政长官,称为县令; 明治十九年 (1886年)改称

知事。此处当为县令之误。”而身为冲绳国际大学法学部长的绿间

荣教授,直到本世纪 90年代仍然一再称呼 1885年“冲绳县知事”

云云,可谓数典忘祖,此其一; 其二,更重要的是,他对当年日本内

务省秘密指令一事,依然哑口无语,不置一词。

无独有偶,奥原敏雄教授在 197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,虽然

改正了 8 年前参预起草琉球政府声明时所犯“冲绳县知事”的错

误,但在隐瞒内务省密令这一点上却走得更远, 兀自强着脖子宣

告:“到了明治 18年,冲绳县令想明确地表示尖阁列岛归冲绳县管

辖,要在那里设立国界标志,就向太政大臣做了申报请示。”③ 一面

继续对内务省指令秘而不宣,一面索性把事实歪曲为冲绳县令不

仅肯定归属冲绳,而且要将此点加以“明确地表示”,即在该岛建立

国界标志。

人们不禁要问:倘若当年明治政府果真确认钓鱼列屿系“无主

岛”,并且要按照国际法“先占”原则来处理之,那么,继“1879年对

·171·

①

②

③ 奥原敏雄:《尖阁列岛领有权の根据》,载《中央公论》1978年 7月号。
绿间荣:《おきなわ文库》14,《尖阁列岛》,冲绳ひるぎ社 1984年 3月版,第 96页。
前引井上清书第 11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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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阁列岛开始抱有领有意图”之后,就该在 1885年接着迈出第二

步,即实施“‘无主地’的确认与占领的宣告”。照此办理,则当初由

赫赫太政大臣主持的这桩盛世伟业,堪称彪炳千秋,嘉惠万代; 到

而今,奥原敏雄教授们理应将昔日内务省秘令合盘托出, 大书特

书,何以会一反常态,守口如瓶,讳莫如深,岂非咄咄怪事? 种种迹

象表明,个中必有深意寓焉。

1885 年 (明治 18 年) 9 月 22 日,冲绳县令西村�三以第 315

号呈文向内务卿山县有朋禀称:“为调查散布于县与清国福州间之

无人岛一事,谨遵先前在京授与本县森 (长义)①,大书记官之秘密

指令进行查勘,其概况如附件所述。”② 至今,日本方面不仅对冲绳

县令此呈中所说内务省“秘密指令”三缄其口,而且就连此文原有

的“附件”,也长期不露庐山真面目,例如: 1950 年 3 月,日本外务

省在将冲绳县令第 315号呈文编入《日本外交文书》第 18卷《杂件

·版图关系杂件》时,在第 573页下栏倒 3行旁注“(省略)”;又如,

其后 21年,即 1971年 3月,《冲绳》季刊第 56期《尖阁列岛特集》

精心选录此文时,同样在第 113 页下栏倒 1 行将原文“附件”“省

略”了。因之,井上清先生 1972年引用冲绳县厅第 315号文时,曾

注意到这点,并特地说明:“注:未发现这个附件。”直到同年 12月,

奥原敏雄氏声称他业已“收集到”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”各种文书之

后,才在《尖阁列岛特集第二集》中,将这个“附件”一古脑儿抖了出

来,不料却泄漏了天机:原来,冲绳县厅第 315号文中所述“附件”,

正是当年西村�三手下五等属石泽兵吾,奉西村转饬内务省所发

“秘密指令”,“调查散布于本县与清国福州间之无人岛”的首次报

告,即《关于久米赤岛、久场岛、鱼钓岛三岛调查报告》;其内容是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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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参见:《日本外交文书》第 18 卷, 第 573 页,《杂件·版图关系杂件》;《冲绳》季刊
1971年第 56期,《尖阁列岛特集》,第 113页。

井上清书香港 1992年英慧译本第 94页,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贾俊琪
等译本第 99页,均误将此人译作“本县大书记官森本”,兹据 1885年 11月 2日出
云丸船长林鹤松所呈“冲绳县大书记官森长义”报告订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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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“曾于 (琉球)废藩之前,屡因公、私事务渡航清国,亲眼目睹”

钓鱼列屿的大城永保时所作笔录。石泽兵吾调查报告最后的结论

是: 该无人岛中之“久米赤岛即《中山传信录》所载之赤尾屿,久场

岛即黄尾屿,鱼钓岛即钓鱼台”①,并非日本人的新发现。

身为冲绳县令的西村�三,根据大诚永保的亲历证言和石泽

兵吾的调查报告,对执行内务省关于建立国界标志的秘密指令忧

心忡忡,乃于第 315号呈文中向内务卿山县有朋委婉陈词:

关于使无人岛屿归属冲绳县下一节,虽不敢有所异议,然其地势与

日前所呈之大东岛 (位于本县与小笠原岛之间)相异,且其与《中山传信

录》所载之钓鱼台、黄尾屿、赤尾屿为同一岛屿,亦无可怀疑。倘属同一

岛屿,则其不仅为清国封旧中山王使船所详悉,且复各有命名,向为航

行琉球之目标,此事至为明显。故此次欲援大东岛之例,一经勘查即行

树立国标一事,不胜耽心之至。

可见冲绳县令经过调查之后,得悉中、琉合著官方文书《中山

传信录》② 所载之钓鱼列屿虽属无人岛,但却不仅不是无主地,而

且是“天使”册封琉球国王时所必经的中国岛屿,故尔耽心倘若草

率建立国标,势将导致中、日两国间的冲突。

还须指出,西村�三其人,既是当时的冲绳县令,又是主持调

查钓鱼列屿的负责人。在调查实况后的第二年,即 1886年,他还撰

写了《南岛纪事外编》一书③,内有《琉球三十六岛之图》,其内容与

钓鱼列屿丝毫无干。他之所以在图中未将钓鱼列屿画入冲绳县之

内,正是因为经过实地调查之后,确认该列屿即《中山传信录》所载

之钓鱼列屿系中国所属之故。由此可以清楚看出,所谓“冲绳县令

想明确表示尖阁列岛归属冲绳”之说,纯属弥天大谎!

同年 10月 9日,内务卿山县有朋置西村合理建议于不顾,挖

·371·

①

②

③ 西村�三:《南岛纪事外编》,榕阴书屋明治 19年版;转引自前揭台北张启雄文。

参见拙著《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——兼质日本奥原敏雄教授》,社会科学文献
出版社 1994年版,第 3章第 2节第 3目,第 48～ 49页。

见《冲绳》季刊 1972年 12月第 63期,《尖阁列岛特集第二集》,第 114～ 11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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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心思要将“无人岛”加工制作为“无主岛”,乃在呈递太政大臣之

前,先将此事密谋于外务卿井上馨,声称: 即使“久米赤岛”等岛屿

“与《中山传信录》所载三岛是一回事,但这只是为了指示航向之

用,别无任何归属清国领有的迹象”; 至于该岛屿“名称之类,只是

彼我双方的称呼不同而已”。①

为便于了解稍后外务卿井上馨复山县有朋函的背景及其内

容,不妨先把在此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胪列于下:

1885年 9月初或稍前: 日本内务省通过在京的冲绳县大法官

森长义,令其秘密派员前往钓鱼屿进行查勘;

9 月 6 日: 不料此举伊始,就走漏了风声,中国上海《申报》以

《台岛警信》为题,向全国发出警报;

9 月 21 日: 冲绳县五等属石泽兵吾根据访问大城永保的笔

录,正式向冲绳县令西村�三报告,“无人岛”正是《中山传信录》记

载的钓鱼列屿;

9 月 22 日: 西村�三立即转禀山县有朋,婉转提出秘密指令

碍难执行;

10 月 9 日: 山县有朋与外务卿井上馨密商,意欲强行将钓鱼

列屿划入冲绳;

10月 13日: 慈禧太后一日连发两道谕旨,决定建立总理海军

事务衙门,并将台湾府升格为省⋯⋯

8天之后,即 10月 21日,井上馨以第 38号《为奉复拟在冲绳

县与清国间之无人岛建立国界标志事应予缓办由》函复山县有朋。

内开:

⋯⋯查该岛屿与清国国界接近,前经勘查,其面积较大东岛为小,

清国对各岛已有命名。近时清国报纸刊登我政府占踞台湾附近清国所

属岛屿之传言,对我国怀有猜疑,屡促清政府注意。当此之际,公然建立

国界标志,势必招致清国猜疑。目前拟仅令作实地勘查,先就港湾地形

·471·

① 见《日本外交文书》第 18卷,第 57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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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土地物产有无开发前途,详细具报。至于建立国界标志着手开拓一

事,当以俟诸他日为宜。再者,前勘查大东岛之事与此次勘查之事,均不

可在官报及报纸刊登。务请分别予以注意。①

井上外务卿此函值得注意之点颇多: 首先,既称“前经勘查”,

说明日本的侵略魔爪业已伸向钓鱼列屿,但立即被中国方面抓住

并告警; 第二,井上馨否定了山县有朋所谓岛名“只是彼我双方称

呼不同”之说,明确肯定“清国对各岛已有命名”; 第三, 函中所说

“近时清国报纸”,当系指此前一个半月发表的《申报·台岛警信》

一文,表明日本驻华公使馆或驻上海领事馆心虚理亏,无疑早已将

此报道迅速递呈外务省; 第四,尤堪玩味的是,《申报》原文称钓鱼

屿为“台湾东北边之海岛”,井上馨对钓鱼列屿之为中国领土了然

于胸,言为心声,故尔在函中顺理成章地将其转述为“台湾附近清

国所属岛屿”;第五,就此次侵犯钓鱼屿的行为主体言,《申报》原本

只说是“日本人”,而井上此函又将确认为“我政府”即日本政府,说

明意图侵犯中国岛屿此举并非出自个人行为;第六,函内言及中国

传媒“屡促清政府注意”、日本此举“招致清政府猜疑”云云,自然是

与一周前即 10月 13日慈禧太后连下两道上谕、采取强化海防的

重要举措密切攸关; 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,在于井上外务卿谆谆告

诫,“此次勘查 (钓鱼屿)之事”,“不可在官报及报纸刊登”,堪称做

贼心虚,欲盖弥彰。总而言之,作为日本最高外务长官的井上馨,对

钓鱼列屿之为中国领土一清二楚,对中国朝野各方作出的种种反

应耿耿于怀;况且当时万一因此动武,日本方面显然尚无稳操胜券

的把握。于是,他权衡利弊,乃向山县有朋提出了秘密窃取的策略,

“俟诸他日”条件一旦成熟,即行相机攫取,故尔必须严守秘密,“不

可在官报及报纸刊登”。所有这一切,哪里有丝毫“无主地的确认”

及“占领的宣告”的意味,完全不符合国际法上无主地有效先占的

法理。因而日本以“无主地先占”的法理领有钓鱼列屿的狡辩,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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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见《日本外交文书》第 18卷,第 57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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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法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。

内务卿山县有朋无奈接受了外务卿井上馨的建议,未将此事

提交太政官会议讨论。11月 24日,冲绳县令再度紧急请示:“树立

国界标志,并非与清国无关,万一发生纠葛,反不相宜。如何处置之

处,敬祈速予指示。”12 月 5 日,山县内务卿与井上外务卿会衔发

出批示:“呈悉。所请一节目前无须建立,切切,此批。”

奥原敏雄教授哓哓辩解说:“不能因为清国主张它 (按指钓鱼

列屿)是自己国家的领土,尖阁列岛就成为清国的领土。”① 铁一样

的历史事实却证明:当年日本朝野的有关人士,上起明治政府的衮

衮诸公,下至冲绳县厅的大小官吏,均对钓鱼列屿系“台湾附近清

国所属岛屿”心知肚明,根本不敢将其按照“无主地”予以“先占”,

而是企图逐步蚕食而伺机窃取之。

四　《马关条约》与窃占钓鱼列屿之“合法化”企图

1970年 9月 10日,琉球政府《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及大陆

架资源开发权的主张》一文,煞有介事地声称: 该列屿系“经明治

28 年 1 月 14 日内阁会议决定,次年即明治 29 年 4 月 1 日,根据

(日皇)第 13号敕令规定为日本领土,并划归冲绳县八重山郡石垣

管辖”云云。祭起所谓“1. 14阁议”及“日皇 13号敕令”的法宝,并

把它们与钓鱼列屿挂起钩来,这是某些人恣意歪曲历史、践踏国际

法准则的又一杰作。

首先,从 1894年 1月 14日所谓“内阁决议”谈起。

1894 年由日本一手点燃的甲午战火,终于使 9 年前井上馨、

山县有朋“俟诸他日”侵占钓鱼列屿的梦想成真。当年 9月 15日,

中国陆军在平壤失利; 两天以后,北洋水师也在大东沟海战中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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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奥原敏雄:《尖阁列岛と领有权归属问题》, 载《朝日� � � Ì ≥ Æ—》1972 年夏季
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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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; 10～ 12月,日本第一军在山县有朋率领下渡过鸭绿江,侵入盛

京 (辽宁)后攻陷九连城、凤凰城等地; 另第二军在花园江登陆,连

陷金州、大连及旅顺;日本海军则将北洋舰队封锁在威海东侧刘公

岛军港内,在中国败局已定的险恶形势下,李鸿章奏派天津海关税

务司德璀琳 (Gu star D etring)赴日试探求和,为日方所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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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利用武力来扫除其占领钓鱼台列屿的‘障碍’,所以日本占领钓

鱼台列屿的国际法理论,是以‘无主地先占’为始、为名,而以‘挟胜

行侵窃占’为终、为实。”② 或者从另一方面用奥原自己的话来说就

是:“时效的法理,只能以不存在日清战争这个事实为条件才能适

用。”③

更何况,“在 (明治)旧宪法中,行政大权操于天皇之手,内阁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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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奥原敏雄:《尖阁列岛领有权の根据》,载《中央公论》1978年 7月号。
见前引台北张启雄文,载《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 22册,第 123～ 124页。
《日本外交文书》第 23卷,第 531～ 53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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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是天皇的辅弼机构而已——明治宪法明定‘天皇乃国家元首,

总揽统政权’;‘国务大臣辅弼天皇,各任其责’”。因之,明治时代的

国家政令法令,均须以天皇名义发布,方为有效。① 正是由于所谓

“1. 14 阁议”不过是日本政府内部暗中所作片面性的领有文书作

业,所以它既未将阁议内容上报天皇,以天皇敕令颁布,也没有公

开宣告占领钓鱼列屿,更不敢将其内容通知周边国家特别是当事

国中国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正如下文述及,就连当时日本海军省的头

面人物们,也压根儿不知所谓“1. 14阁议”是怎么回事!

再谈所谓“日皇 13号敕令”问题。最早将钓鱼列屿同 13号敕

令“靠挂”的始作俑者,仍然当推 1970年时的奥原敏雄讲师。他于

是年 9月 4日在《冲绳日报》发表《尖阁列岛及其法律地位》一文中

曰:“根据阁议所决定的对于该列岛 (指钓鱼列屿,笔者按)的措施,

是在明治 29 年 (1896) 4 月 1 日,冲绳县藉实施第 13 号敕令的时

机进行的。不过,这一敕令原本是关于郡的编制⋯⋯而非将尖阁列

岛作为直接对象从国内法上正式编入领土的敕令。不过,据冲绳知

事解释说,‘八重山诸岛’包括该列岛以内⋯⋯故尔将该列岛编入

八重山郡的措施,则已不仅限于行政区划上的编入,同时也是完成

了国内法上编入领土的措施。”其后 6天即 9月 10日,前引琉球政

府《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及大陆架资源开发权的主张》出笼。再

过一周即 9 月 17 日,琉球政府《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》的声明问

世,连篇累牍,唱的都是一个调子。

奥原宏论发表之后,日本众多报刊争相效尤,鹦鹉学舌,诸如:

金城睦《尖阁列岛问题》一文云:“经过明治 28年 1月 14日的

阁议,根据明治 29年第 13号敕令,决定 (尖阁列岛)归日本所有。”

新城利彦论文《尖阁列岛和大陆架》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:“根

据明治 29 年 (1896 年)第 13 号敕令, 日本政府宣布领有尖阁列

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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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见前引高桥庄五郎书,第 17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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